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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 

关于 

浙江晶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致：浙江晶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受浙江晶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委托，担任浙江

晶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

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已为浙江晶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及《律师工作报告》。期后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要求，分别出具《补充法

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国浩律

师集团（杭州）事务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

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公开发行证券

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

告》等有关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遵照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的要求，就有关事项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系对原《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补充，本所

及本所律师在原《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所做的声明以及释义同样

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原《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与补充法律意见

书中的不一致部分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 

一、请发行人补充披露曹建伟在发行人任职之前的职业经历及其期限。请

保荐机构、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曹建伟自 2006 年 12 月起担任发行人董事，自 2008 年 8 月起兼任发行人总

经理。在发行人任职前，曹建伟 2004 年 10 月至 2006 年 6 月在慧翔机电任职，

2006 年 7 月至 2011 年 1 月任慧翔电液董事，2008 年 7 月至今任慧翔电液总经理。 

本所律师经核查曹建伟出具的说明并结合上述公司工商登记资料，认为曹建

伟在发行人任职之前的职业经历是真实的。 

二、请发行人补充披露向毛汉林控制的银汉管件转让资产、土地及厂房的

情况，定价依据，是否存在股份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请保荐机构、律师核查

并发表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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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轮公司向银汉管件转让资产的情况及定价依据 

2007 年 1 月，毛汉林与其兄毛全林经商议后，决定将所持金轮公司 32%股

权全部转让给毛全林，同时毛全林同意将金轮公司金属管件加工业务剥离并转入

毛汉林投资设立的银汉管件经营。 

银汉管件于 2007 年 1 月 22 日设立，承接了金轮公司从事的金属管件加工业

务。根据毛全林、毛汉林两兄弟的口头约定，银汉管件可暂时无偿使用金轮公司

厂房土地及部分机器设备从事金属管件加工业务。 

为了彻底将金轮公司金属管件加工业务相关的资产剥离，根据毛全林、毛汉

林两兄弟当初的约定，2009 年 11 月 20 日，金轮公司与银汉管件签订《房屋转

让协议》，金轮公司将位于上虞市汤浦镇达郭村四幢共计 563.98 平方米的厂房及

其下 1,200 方米的土地使用权以 45.7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银汉管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虞市永盛房地产咨询评估事务所于 2009 年 11 月 19 日

出具虞永房转（2009）字第 091 号《房地产估价报告》，确认上述厂房土地截至

当日的评估价值为 45.7 万元。金轮公司与银汉管件厂房土地转让系以评估值作

价，定价公允。 

（二）是否存在股份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 

金轮公司、毛全林已对所持晶盛机电股份分别出具承诺函，作出承诺如下：

本单位/本人投资晶盛机电股份均为真实持有，不存在通过协议、安排或其他任

何方式代理其他其他人持有晶盛机电股份的情形，不存在变相集资、受托他人代

为出资的情况，亦不存在委托他人代为持有晶盛机电股份的情况。 

毛汉林已出具声明，确认其所持金轮公司股权已全部转让给毛全林，其未通

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持有晶盛机电任何股权，其与晶盛机电之间不存在其他利益安

排。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金轮公司、毛全林所持晶盛机电股份是其真实持有，

不存在委托持股、信托持股的情况或其他利益安排。 

三、请发行人补充说明飞翔机电的有关情况，与发行人的关系。请保荐机

构、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飞翔机电的基本情况 

飞翔机电是一家成立于 2008 年 4 月 23 日的有限责任公司，现持有上虞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330682000021822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住所

为上虞市汤浦工业区，法定代表人毛庚生，注册资本 280 万元，实收资本 280

万元，经营范围：机电设备及配件、金属制品制造、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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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翔机电目前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1 吴彩媛 2,520,000 90% 

2 毛庚生 280,000 10% 

合计 2,800,000 100% 

飞翔机电现任执行董事为毛庚生，总经理为吴彩媛，监事为何金妹。 

经本所律师核查，飞翔机电系毛全林近亲属控制的公司，吴彩媛系其配偶，

毛庚生、何金妹系其父母。 

经本所律师核查，飞翔机电除 2008 年发生过一单金属产品贸易外，设立至

今未开展生产经营。 

飞翔机电报告期内的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0.12.31/ 

2010 年度 

2009.12.31/ 

2009 年度 

2008.12.31/ 

2008 年度 

资产总额 7,111,411.77 7810385.48 4,185,665.57 

净资产 2,330,692.34 2599472.05 2,774,752.14 

营业收入 0.00 0.00 26,732.08 

净利润 -268,779.71 -175,280.09 -25,247.86 

（二）飞翔机电与发行人的关系 

因毛全林担任晶盛机电董事、副总经理，故晶盛机电与毛全林近亲属控制的

飞翔机电构成关联关系。 

经本所律师核查，晶盛机电报告期内与飞翔机电未发生采购或销售的关联交

易， 仅发生一笔资金往来，即 2009 年 12 月，飞翔机电向晶盛机电借款 100,000

元，并于 2010 年 2 月全部归还。除上述资金占用外，晶盛机电及子公司报告期

内与飞翔机电不存在其他业务往来或资金往来。 

根据本所律师对毛全林及金轮公司其他股东所做的访谈，随着晶盛机电业务

不断发展与经营规模不断扩大，为了增强晶盛机电业务环节的完整性，避免金轮

公司与晶盛机电之间的同业竞争，自 2008 年起，金轮公司逐步将与晶盛机电业

务相关的资产转让给晶盛机电，将与晶体炉业务无关的资产逐步剥离，由生产型

企业转向持股型企业。 

2011 年 8 月，金轮公司将除房产土地之外其余所有固定资产（包括机器设

备、机动车辆及办公设备）以 296,517.48 元价格转让给飞翔机电，转让价格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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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固定资产账面净值 277,317.48 元。 

2011 年 10 月 24 日，金轮公司与飞翔机电签订《土地使用权及房产转让合

同》，金轮公司将位于上虞市汤浦镇达郭村 16,277.1 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

10 幢共计 7,519.39 平方米的厂房以 7,800,000 元的价格转让给飞翔机电。本次转

让系根据上虞天汇房地产评估顾问有限公司出具的虞天房估（2011）字第 10019

号《房地产估价报告》所作评估价格确定。本次转让的厂房及土地使用权情况如

下： 

序

号 
使用权人 权证号 坐落 

使用权面积

（㎡） 
用途 

使用权类

型 
使用权期限 

1 金轮公司 
上虞市国用（2011）第

08012 号 
汤浦镇达郭村 1,426.20 工业用地 出让 

至 2033 年 12

月 19 日 

2 金轮公司 
上虞市国用（2011）第

08013 号 
汤浦镇达郭村 1,4850.90 工业用地 出让 

至 2057 年 7 月

24 日 

 

序

号 
所有权人 权证号 坐落 面积（㎡） 用途 发证日期 

1 金轮公司 上虞市房权证汤浦镇字第 0233535 号 汤浦镇达郭村 809.45 工业 2011.5.17 

2 金轮公司 上虞市房权证汤浦镇字第 0233536 号 汤浦镇达郭村 202.94 工业 2011.5.17 

3 金轮公司 上虞市房权证汤浦镇字第 0233537 号 汤浦镇达郭村 1481.02 工业 2011.5.17 

4 金轮公司 上虞市房权证汤浦镇字第 0233538 号 汤浦镇达郭村 31.59 工业 2011.5.17 

5 金轮公司 上虞市房权证汤浦镇字第 0233539 号 汤浦镇达郭村 1481.02 工业 2011.5.17 

6 金轮公司 上虞市房权证汤浦镇字第 0233540 号 汤浦镇达郭村 132.33 工业 2011.5.17 

7 金轮公司 上虞市房权证汤浦镇字第 0233541 号 汤浦镇达郭村 3477.25 工业 2011.5.17 

8 金轮公司 上虞市房权证汤浦镇字第 0233542 号 汤浦镇达郭村 61.13 工业 2011.5.17 

9 金轮公司 上虞市房权证汤浦镇字第 0233543 号 汤浦镇达郭村 1002.99 工业 2011.5.17 

10 金轮公司 上虞市房权证汤浦镇字第 0233544 号 汤浦镇达郭村 289.10 工业 2011.5.17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土地使用权和厂房转让的权属变更手续

尚在办理之中。 

为了巩固资产剥离效果，消除潜在同业竞争风险，飞翔机电已于 2011 年 10

月 27 日出具《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将不在任何地方以任何方式自

营与晶盛机电相同或相似的经营业务，不自营任何对晶盛机电经营及拟经营业务

构成直接竞争的类同项目或功能上具有替代作用的项目，也不会以任何方式投资

与晶盛机电经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从而确保避免对晶盛机电的生

产经营构成任何直接或间接的业务竞争。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飞翔机电虽与发行人构成关联关系，但其与发行

人除一笔资金拆借外，在报告期内不存在业务及其他资金往来；飞翔机电未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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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行人构成竞争的业务，并承诺将持续避免与发行人构成同业竞争。 

四、请发行人补充披露宇控机电成立背景，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宇控机电的

采购金额占其当期销售收入的比例，目前业务开展情况，发行人向宇控机电采

购液压系统价格明显高于向第三方采购价格的原因。请保荐机构、律师核查并

发表明确意见。 

（一）宇控机电成立背景及目前业务开展情况 

慧翔机电自设立起从事机电控制设备、液压设备和海洋设备的设计与制造业

务。慧翔电液设立后除从事液压设备和海洋设备设计、制造外，于 2006 年开始

介入单晶生长炉控制系统的研发与制造业务。 

2007 年 12 月，慧翔机电与慧翔电液两家公司的股东李世伦、顾临怡、曹建

伟签订《关于慧翔机电与慧翔电液业务重组的协议》，慧翔电液保留单晶硅生长

炉控制系统业务，将液压设备和海洋设备业务完全剥离至慧翔机电及新设立的宇

控机电。因慧翔机电属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出于业务开展的实际需要，顾临

怡于 2007 年 12 月 21 日投资设立宇控机电，申请取得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

开展液压设备和海洋设备业务。 

宇控机电自设立后主要从事液压设备、海洋设备的设计制造业务。 

宇控机电报告期内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0.12.31/ 

2010 年度 

2009.12.31/ 

2009 年度 

2008.12.31/ 

2008 年度 

资产总额 17,881,432.13 6,377,904.36 3,808,228.03 

净资产 3,800,222.06 2,624,326.64 2,388,255.65 

营业收入 4,354,482.37 3,354,040.55 7,270,957.17 

净利润 184,136.52 249,923.44 1,388,255.65 

（二）发行人向宇控机电关联采购占比及定价高于第三方采购价格的原因 

发行人自 2008 年度、2009 年度向宇控机电采购液压系统等部件，各期采购

金额及占宇控机电当期销售收入的比例如下：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2008 年度 2009 年度 

金额（元） 
占其当期销

售收入比例 
金额（元） 

占其当期销

售收入比例 

宇控机电 采购液压系统等 1,299,145.30 17.87% 706,923.08 21.08% 

发行人向宇控机电采购液压系统的价格系参考市场价格基础上由双方协商

确定。发行人从宇控机电平均采购单价及从非关联方平均采购单价比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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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 宇控机电采购单价（元） 非关联方采购单价（元） 

2008 年 8,547.01 —— 

2009 年 7,759.53 7,435.90 

发行人 2008 年液压系统全部向宇控机电采购。发行人 2009 年初继续从宇控

机电采购液压系统，随后了解到市场价格较此前略有下降，通过向市场多家液压

系统供应商询价比较后，选择向价格较低的供应商采购。故发行人 2009 年从宇

控机电采购价格略高于其后从第三方采购价格。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发行人向宇控机电关联采购的定价公允，不存在而

损害发行人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请发行人汇总说明通过合作研发、参与政府课题取得的专利的情况，

所取得专利是否符合有关约定，是否合法有效。请保荐机构、律师核查。 

（一）2009 年，发行人与宁波晶元太阳能有限公司通过共同研发，共同申

请取得“用于多晶硅垂直定向生长的随动隔热环热场结构”实用新型专利： 

序

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专利类型 专利号 申请日 取得方式 

1 

用于多晶硅垂直定向

生长的随动隔热环热

场结构 

晶盛机电 

宁波晶元太阳

能有限公司 

实用新型 201020112086.4 2010.02.09 原始取得 

根据发行人与宁波晶元太阳能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3 日通过《关于专利共

有事宜的协议》所作的约定：该项专利权由双方平等地共同享有；双方均有权自

行实施专利，所获收益归各自所有；一方将专利许可给他人使用（不含该方纳入

合并报表的控股子公司），应事先征得对方书面同意；一方对外转让其对该专利

享有的全部或部分权利，应当事先通知并取得对方书面同意，在同等条件下，对

方拥有优先受让权。 

因此，发行人与宁波晶元太阳能有限公司共有该项专利符合双方的约定，发

行人与宁波晶元太阳能有限公司通过合作研发取得的专利合法有效。 

（二）2006 年至 2008 年，发行人及慧翔电液、金轮公司通过与浙江大学、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联合承担 2006 年度浙江省工业类重大科技专项“全自动大规

模集成电路单晶硅生长炉关键技术的研究与开发”项目的合作开发，发行人及子

公司慧翔电液通过合作研发取得“传感器外置式晶体提升装置”、“直线导轨式坩

埚提升装置”、“双 CCD 直径控制系统”、“晶体与熔硅液面熔接状态自动检测装

置”、“直拉式晶体生长炉”等 5 项专利： 

序

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专利类型 专利号 申请日 取得方式 

1 
传感器外置式晶体提

升装置 

晶盛机电 

慧翔电液 
发明 200610166878.8 2006.12.16 原始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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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专利类型 专利号 申请日 取得方式 

2 
直线导轨式坩埚提升

装置 

晶盛机电 

慧翔电液 
发明 200610166876.9 2006.12.16 原始取得 

3 
直拉单晶炉双 CCD 测

量光学系统 

晶盛机电 

慧翔电液 
实用新型 200720111369.5 2007.06.27 原始取得 

4 

直拉式单晶炉中晶体

与熔硅液面熔接状态

自动检测装置 

晶盛机电 

慧翔电液 
实用新型 200820166558.7 2008.10.30 原始取得 

5 直拉式晶体生长炉 
晶盛机电 

慧翔电液 
外观设计 200630314251.3 2006.12.16 原始取得 

根据发行人、慧翔电液与金轮公司、浙江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签订的科

研合作协议所作的约定，该课题科研成果由相关方共享，由主要完成方申报知识

产权，相关方有无偿使用权。发行人及慧翔电液为该课题提供了主要的资金、场

所、设备、人力，作为专利成果主要完成方，发行人及慧翔电液申请并取得上述

5 项专利，符合各方的约定，同时浙江大学、金轮公司和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拥有

上述 5 项专利的无偿使用权。 

金轮公司、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已于 2011 年 3 月出具书面证明，确认对上述

5 项专利的申请、专利权归属不存在异议，承诺将不会实施该等专利。 

浙江大学于 2011 年 1 月将上述 5 项专利中该校所享有的权利全部转让给浙

大创投，转让后不再对该等专利享有任何权利。2011 年 2 月，浙大创投与发行

人协议约定，浙大创投为了避免与发行人之间潜在利益冲突，承诺将不会自行使

用该等专利，也不会将与该等专利有关的任何权利全部或部分转让给任何第三

方。 

因此，发行人及子公司慧翔电液取得的“传感器外置式晶体提升装置”、“直

线导轨式坩埚提升装置”、“双 CCD 直径控制系统”、“晶体与熔硅液面熔接状态

自动检测装置”、“直拉式晶体生长炉”等 5 项专利符合课题参与各方的约定，发

行人及慧翔电液拥有的该 5 项专利合法有效，且拥有专利无偿使用权的课题参与

方（或其权利继受方）已承诺不会使用该 5 项专利。 

（三）2009 年至今，发行人及慧翔电液通过与浙江大学联合承担国家科技

重大专项“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设备及成套工艺”项目之子项目“硅材料设备

应用工程”下的 “300mm 硅单晶直拉生长装备的开发”子课题的科研开发，发

行人及子公司慧翔电液通过合作研发取得“带水冷夹套的直拉式单晶生长炉”、

“改进的直拉式单晶炉加热结构技术”2项专利： 

序

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专利类型 专利号 申请日 取得方式 

1 
带水冷夹套的直拉式

硅单晶生长炉 
晶盛机电 实用新型 200920122503.0 2009.06.22 原始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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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专利类型 专利号 申请日 取得方式 

2 
改进的直拉单晶炉加

热器结构 
晶盛机电 实用新型 200920122502.6 2009.06.22 原始取得 

根据发行人、慧翔电液与浙江大学签订的科研合作协议所作的约定，该课题

形成的科研成果，独立成果归完成方独立享有和使用，共同成果归相关方共同享

有，相关方均有无偿使用权。发行人及慧翔电液为该课题提供了主要的资金、场

所、设备、人力，作为专利成果主要完成方，发行人申请并取得上述 2 项专利，

符合各方的约定，同时慧翔电液、浙江大学拥有上述 2 项专利的无偿使用权。 

金轮公司已于 2011 年 3 月出具书面证明，确认对上述 2 项专利的申请、专

利权归属不存在异议，承诺将不会实施该等专利。 

浙江大学于 2011 年 1 月将上述 2 项专利中该校所享有的权利全部转让给浙

大创投，转让后不再对该等专利享有任何权利。2011 年 2 月，浙大创投与发行

人协议约定，浙大创投为了避免与发行人之间潜在利益冲突，承诺将不会自行使

用该等专利，也不会将与该等专利有关的任何权利全部或部分转让给任何第三

方。 

因此，发行人取得的“带水冷夹套的直拉式硅单晶生长炉”、“改进的直拉单

晶炉加热器结构”等 2 项专利符合课题参与各方的约定，发行人拥有的该 2 项专

利合法有效，且拥有专利无偿使用权的课题参与方（或其权利继受方）已承诺不

会使用该 2 项专利。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及子公司通过合作研发、参与政府课题方

式取得的专利符合合作各方协议的约定，发行人及子公司拥有的专利合法有效，

不存在纠纷或潜在争议。 

六、发行人补充披露目前未完成权属过户程序的商标是否为主要产品所用，

是否对持续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请保荐机构、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拥有的三项注册商

标的权利人更名手续业已完成，具体如下： 

序

号 
商标注册人 注册号 注册商标 核定使用商品类别 

注册有效

期 
完成时间 

1 晶盛机电 6915642  

第 7 类：全自动振动应力消除装

置；抛光机器和设备（电动的）；

工业用振荡器（机器）；金属加工

机械；精加工机器；机锯（机器）；

清洗设备；传动装置（机器）；机

器人（机械）；电池机械 

2010.9.7 

至 

2020.9.6 

国家商标局于

2011.6.15 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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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晶盛机电 6915641  

第 9 类：霓虹灯广告牌；网络通

讯设备；锅炉控制仪器；光学器

械和仪器；太阳能电池；热调节

装置；精密测量仪器；集成电路

卡；连接器（数据处理设备）；已

录制的计算机操作程序 

2010.7.28

至

2020.7.27 

国家商标局于

2011.6.15 核准 

3 晶盛机电 6915640  第 11 类：炉子；水净化装置 

2010.11.14

至

2020.11.13 

国家商标局于

2011.6.15 核准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前身晶盛有限拥有的上述三项注册商标合法有效，且

权属已变更为发行人，发行人使用上述三项注册商标不会对发行人的持续经营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 

七、请发行人说明李世伦作为浙江大学教授，担任发行人董事是否存在障

碍或者限制。请保荐机构、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浙江大学人事处于 2011 年 6 月 23 日出具证明，证明李世伦系该校社会服务

与技术推广类岗位教工，允许此类岗位的人员在校外公司或其他单位兼任技术顾

问和公司董事等非实职工作。 

根据中共浙江大学委员会、浙江大学《关于印发〈浙江大学教师岗位分类管

理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该校设置教学科研并重岗、研究为主岗、教学为

主岗、社会服务与技术推广岗、团队科研/教学岗等教师岗位。社会服务与技术

推广岗主要承担农业与工业技术推广、公共政策与其他科技咨询、医疗服务及教

育培训等社会服务工作。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李世伦作为浙江大学教授在发行人担任董事职务不

存在障碍或限制。 

八、请补充说明公司零件外协加工的外协金额及占当期采购总额的比例，

请保荐机构、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本所律师已在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中披露发行人的单晶炉炉体大件、多晶

炉炉体大件、多晶炉平台等零部件的外协加工情况，除此之外，发行人产品其他

零部件也存在一定的外协加工情况。发行人在调质、退火、发黑、平磨加工处理，

轴承、主炉室板、安装座、支撑杆、封盖、制动器轴、导向轴等锻件加工，喷漆

加工，电控柜外壳加工等零件加工中存在部分外协加工方式，上述外协加工定价

主要参考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发行人报告期内上述零件外协加工金额及占当期采购总额比例如下： 

期间 外协厂商 加工内容 采购金额 
占当期采购

总额比例 

2008年度 上虞市葆润机械化工有限公司 调质、退火、发黑、平磨处理   38,571.10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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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虞市龙腾精密铸造厂 
轴承、主炉室板、安装座等铸

件 
  27,030.14  0.02% 

杭州金盾电器有限公司 单晶炉电控柜外壳 110,683.76 0.08% 

杭州中意控制设备有限公司 单晶炉电控柜外壳 44,316.75 0.03% 

小  计 220,601.75 0.17% 

2009年度 

上虞市葆润机械化工有限公司 调质、退火、发黑、平磨处理   54,733.20  0.08% 

上虞市龙腾精密铸造厂 
轴承、主炉室板、 

安装座等铸件 
  77,243.23  0.12% 

杭州金盾电器有限公司 单晶炉电控柜外壳 547,435.90 0.82% 

杭州中意控制设备有限公司 单晶炉电控柜外壳 71,538.46 0.11% 

小  计 750,950.79 1.12% 

2010年度 

上虞市葆润机械化工有限公司 调质、退火、发黑、平磨处理   51,016.00  0.02% 

上虞市龙腾精密铸造厂 
轴承、主炉室板、安装座等铸

件 
 224,549.16  0.08% 

杭州金盾电器有限公司 
单晶炉、多晶炉 

电控柜外壳 
1,542,307.70 0.56% 

杭州中意控制设备有限公司 单晶炉电控柜外壳 630,769.18 0.23% 

杭州华电自控设备有限公司 多晶炉电控柜外壳 95,726.50 0.03% 

小  计 2,544,368.54 0.92% 

2011 年 

1 至 9 月 

杭州建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喷漆加工 1,368,951.40 0.25% 

玉环优奥机械有限公司 
支撑杆、封盖、制动器轴、导

向轴等锻件 
1,087,838.70 0.20% 

上虞市葆润机械化工有限公司 调质、退火、发黑、平磨处理  118,092.30  0.02% 

上虞市龙腾精密铸造厂 
轴承、主炉室板、 

安装座等铸件 
631,491.22 0.12% 

绍兴兴烨金属配件有限公司 
油缸安装座、主炉室托架、副

炉室托架等铸件 
481,974.90 0.09% 

杭州金盾电器有限公司 单晶炉、多晶炉电控柜外壳 1,876,495.73 0.35% 

杭州中意控制设备有限公司 单晶炉电控柜外壳 514,529.92 0.09% 

杭州华电自控设备有限公司 多晶炉电控柜外壳 478,632.48 0.09% 

小  计 6,558,006.65 1.21%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外协加工厂商与晶盛机电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及持股 5%以上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与晶盛机电之间不存在股份代持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 

九、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和申报会计师对发行人披露的利润分配事宜

进行核查，并说明发行人利润分配政策是否注重给予投资者稳定回报、是否有

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公司章程（草案）及《招股说明书》对利润分配

事项的规定和信息披露是否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一）发行人上市后适用的利润分配政策 

2011 年 4 月 23 日，发行人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股票公开发

行并在创业板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案），将该章程作为上市后的公司章程。

2011 年 11 月 22 日，发行人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上

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案）的议案》，发行人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完善股利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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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政策的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修订公司章程（草案），并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2011 年 12 月 9 日，发行人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对公司章

程（草案）规定的利润分配内容进行修订，修订后发行人的利润分配政策如下： 

1、公司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并兼顾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 

2、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利润。如无

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发生，在公司当年实现的净利润为正数且当年末公

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数的情况下，公司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

的可分配利润的 20%。董事会认为公司股票价格与公司股本规模不匹配时，可以

在满足上述现金股利分配之余，提出发放股票股利利润分配方案。。公司董事会

可以根据公司的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分配。 

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指以下情形之一： 

（1）公司未来 12 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购买设备累计支出达到或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且超过 5,000 万元； 

（2）公司未来 12 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购买设备累计支出达到或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 

3、公司董事会结合具体经营状况，充分考虑公司的盈利状况、现金流状况、

发展阶段及当期资金需求，并充分考虑和听取股东（特别是公众投资者）、独立

董事和外部监事（如有）的要求和意愿，制定年度或中期分红方案，并经公司股

东大会表决通过后实施。 

4、关于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独立董事、外部监事（如有）应当对该议案发表独立意见，股东大会审议该议案

时，公司应当安排通过网络投票系统等方式为公众投资者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

利。 

5、公司可以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以及外部经营

环境，并结合股东（特别是公众投资者）、独立董事、外部监事（如有）的意见，

制定或调整股东回报计划。关于制定或调整股东回报计划的议案需经公司董事会

审议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独立董事、外部监事（如有）应当对该议案发表

独立意见，股东大会审议该议案时，公司应当安排通过网络投票系统等方式为公

众投资者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但公司保证现行及未来的股东回报计划不得违

反以下原则：即如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发生，在公司当年实现的净利

润为正数且当年末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数的情况下，公司以现金方式分配的

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20%。 

6、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

开后 2 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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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公司应通过制订、修改控股子公司的《公司章程》，确保控股子公司当年

实现的净利润为正数且当年末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数的情况下，控股子公司

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50%并确保公司有能力

实施当年的现金分红方案。 

在公司股东大会作出派发现金股利决议后 1 个月内，公司完成召开控股子公

司股东会通过符合本章程及控股子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决议并完成向公司

派发现金股利的事项。 

公司应在控股子公司建立、实行与本公司一致的财务会计制度，确保利润分

配政策的有效实施。 

本所律师经核查发行人上述两次股东大会通知、决议及会议资料，认为发行

人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案）的制订及修订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以及发行人公司章程的规定，修订后的利润分配政策内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和中国证监会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人对公司章程（草案）中利润分配政策的

修订是合法、有效的。发行人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案）中规定的利润分配

政策注重给予投资者的持续、稳定的投资回报，有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为确保发行人利润分配政策的有效实施，发行人公司章程（草案）中对控股子公

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和财务管理制度作出规定，发行人上市后将通过修订控股子公

司章程和财务管理制度的方式确保发行人未来具备现金分红能力。 

（二）发行人上市后利润分配的具体规划 

2011 年 11 月 22 日，发行人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浙江晶盛

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11-2013）》。2011 年 12 月 9 日，发行人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浙江晶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分红回

报规划（2011-2013）》。发行人制订的 2011 至 2013 年利润分配规划如下： 

1、股东回报制定时考虑的因素 

公司着眼于长远和可持续发展，综合分析了经营发展实际及业务发展目标、

股东的要求和意愿、社会资金成本、外部融资环境等因素；充分考虑了目前及未

来盈利规模、现金流状况、发展所处阶段、项目投资资金需求、银行信贷及债权

融资环境等情况；建立对投资者持续、稳定、科学的回报机制，保证股利分配政

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2、股东分红回报规划制定原则 

公司股东分红回报规划将充分考虑和听取股东（特别是公众投资者）、独立

董事和外部监事（如有）的要求和意愿，坚持以现金分红为基本的分配原则，如

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发生，在公司当年实现的净利润为正数且当年末

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数的情况下，公司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

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20%。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的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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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现金分配。 

3、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相关决策机制和编制周期 

公司至少每三年重新审阅一次《股东分红回报规划》，根据股东（特别是公

众投资者）、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如有）的要求和意愿对对公司即时生效的股

利分配政策作出适当、必要的修改，确定该期间的股东回报计划。但公司保证调

整后的股东回报计划不得违反以下原则：即如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发

生，在公司当年实现的净利润为正数且当年末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数的情况

下，公司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20%。 

公司董事会结合具体经营状况，充分考虑公司的盈利状况、现金流状况、发

展阶段及当期资金需求，并充分考虑和听取股东（特别是公众投资者）、独立董

事和外部监事（如有）的要求和意愿，制定年度或中期分红方案，并经公司股东

大会表决通过后实施。 

4、2011-2013 股东分红回报计划 

2011-2013 年是公司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时期，公司将在保障自身快速成

长的同时为股东提供足额投资回报。2011-2013 年，公司在足额预留法定公积金、

盈余公积金以后，每年向股东现金分配股利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20%。在确保足额现金股利分配的前提下，公司可以另行增加股票股利分配。 

公司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由公司董事会提出分红议案，并交付股东大会

通过网络投票的形式进行表决。公司接受股东（特别是公众投资者）、独立董事

和外部监事（如有）对公司分红的建议和监督。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制订的 2011至 2013年利润分配规划是对公司章程（草

案）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的具体落实，在确保发行人经营现状和发展规划的同时

充分注重给予投资者的持续、稳定的投资回报，有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三）发行人招股说明书对利润分配事项的披露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申报稿）中披露发行人利润分配

政策及历次利润分配的具体实施情况、发行人分红回报规划及其制定考虑的因素

及履行的决策程序、发行人发行上市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以及具体的规划和计划，

并在招股说明书（申报稿）首页作出相应重大事项提示。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招股说明书中利润分配事项的规定和相关信息披露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案）的制订及修订

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发行人公司章程的规定，修订后的利润分

配政策内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人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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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草案）中利润分配政策的修订是合法、有效的。发行人上市后适用的公司

章程（草案）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以及发行人 2011 至 2013 年利润分配规划注重

给予投资者的持续、稳定的投资回报，有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发行人公

司章程（草案）中对控股子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和财务管理制度作出规定，发行

人上市后将通过修订控股子公司章程和财务管理制度的方式确保发行人未来具

备现金分红能力。发行人招股说明书中利润分配事项的规定和相关信息披露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以下无法律意见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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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晶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四）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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